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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

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

有关经办问题的处理意见

各县 (市 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:

根据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的意见》

(豫人社 匚⒛19〕 1号 )、 《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郑州市

财政局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社会保险中心关于做好对

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工作的意见》(郑人社办

匚⒛19〕 %2号 )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对被征地农

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有关经办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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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补贴资金申请问题

县 (市^区 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确定的被征地农

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,据实核算补贴所需资金 ,

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补贴资金,并向市社会保险中心报送补

贴申请等相关资料。

二、关于补贴资金拨付问题

县 (市 、区)财政部门对补贴资金申请进行审查后,及时将

补贴资金从本县 (市、区)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足

额拨付至郑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(城 乡居民养老保

险 )。

三、关于补贴资金计入账户问题

市社会保险中心依据银行出具的原始凭证和县 (市 、区)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送的补贴申请等相关资料完成基金财务

核算,并督促县 (市、区)社会保险中心及时将补贴资金计入补

贴对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
四、关于补贴资金一次性支付问题

补贴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,由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后,将补贴资金从本县 (市、

区)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一次性支付给本人。

(一 )在异地 (郑州市以外)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。

(二 )在外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 )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。

(三 )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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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且已领取待遇的。

国家、省有新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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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⒛⒛年 11月 ”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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